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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從身體的自動說起──
（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13 ~ p.32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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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53397019]寫作的因緣與動機
[bookmark: _Toc153397020]因緣
    〔一〕〔1〕去年〔A〕夏天《自由人報》發表過某君的〈自動工〉一文。〔B〕秋天，楊研君又在《天文臺》上，發表了〈神功奇術〉與〈再談神功〉。自動工與神功的內容，大致相同，都是經靜心的修習，引起身體上的，不由自主的運動。
〔2〕最近廖德珍居士來看我，說到他從信佛（家中供有觀音像）的某翁，學習一種坐功，引發身體不自主的運動。他問起：這到底是佛法，還是外道？[footnoteRef:4] [4:  下文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5 ~ p.326）所說：
    身體不由自主的震動，到底是佛法，還是外道？應該這樣說：這是基於生理的可能性，得因緣和合而引發。〔1〕在震動現象本身，既不是佛法，也不是外道，只是世間的常法。〔2〕不過，〔A〕如把他看作神力，就流為低級宗教所憑藉的神祕現象了。〔B〕〔a〕如作為健身運動，在限度內，與太極拳等一樣，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。〔b〕不過，如由此而誇大，幻想熏煉血肉之軀為永劫不變，修精煉氣，那麼長生成仙的邪見，就由此引出──這就成為外道法了。] 

〔二〕這可見，身體不自主的運動，也在寶島流行開來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21]動機：免得正信的佛弟子，誤會「身體不自主運動」而入歧途
當時我作了一番簡要的解說，現在把他寫出來，又補充一些，披露出來，免得正信的佛弟子，或者誤會了而走入歧途。[footnoteRef:5]  [5:  本文末段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328）所說：
如身體引發得不由自主的震動，或心中熏發得行相幻音，〔1〕第一不要著相，坦然直進的過去吧！〔2〕如貪染這必朽的血肉之軀，那就可能會落入外道圈套，自外道去討消息了！定時的瘴氣要來，左右的毒蟲要來！迷戀逗留，等到喪身失命，可就後悔莫及了！] 

[bookmark: _Toc153397022]引發身體不由自主運動的二類修法
    身體上不由自主的運動，〔一〕在宗教或非宗教間，為一真確存在的事實。
〔二〕這可以分為兩大類：即〔1〕由於心意寧靜的學習而來，〔2〕與虔信神力的學習而來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23]「心意寧靜」的修法
由於心意寧靜的修法，又可分立式與坐式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24]依「立式──靜立姿態」而修發
一、依靜立姿態而修發的，有：
(一)、在民國十年左右，上海有個靈子學會，傳授靈子術。修習的方法是：夜裡靜立在空室內，兩手向左右平舉，手心向下，專心注意到手掌的接近中指處，稱之為「真際」（這是竊取佛教的名詞，卻更變了意義）。如修習到雜念不起時，身體能發生震動，漸漸引發手足的前後進退，甚至能發生飛躍丈餘的現象。
(二)、楊君所說三類的一類，修習法是：靜立室內，兩手垂下，要萬緣放下，什麼都不去想他。如心意寧靜，也能引發身體的自動現象（楊君以為，這是道家的修法）。
(三)、楊君所說的又一類：靜立室內，兩手合掌當胸，口稱六字真言，也一樣的能引起身體的活動（楊君以為，這是佛教密宗的修法）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25]依「坐式──靜坐姿勢」而修發
二、依靜坐姿勢而修發的，有：
(一)、廖君所說的修法是：作跏趺式；兩手相疊，平舉而放在胸前；收攝眼根而繫念鼻端。廖君已引發兩手的左右、上下、申屈現象。據某翁說，有的能發展到起身，與打拳一樣。
(二)、日本有藤田靜坐法（也許是岡田？商務印書館有書流通）：日式踞坐，兩手放在臍下，作逆呼吸，盡力的使臍下（焦點在丹田）緊張而突出。靜坐者的一般現象為動搖；更多的是，兩手不自主的，有節奏的，自己輕擊著自己的小腹。
(三)、佛教一般的靜坐法（其實不一定要坐，行與立也可以）：跏趺坐：兩手相疊，放在近臍下的腿上，調息，調心（有種種不同的方法）。[footnoteRef:6]如雜念漸除，內心漸漸的凝定，在要引發定境以前，身體上必先有八種不同的感覺──「八觸」[footnoteRef:7]，次第發生；第一觸，便是「震動」。動也有局部的、全部的差別，以周身都動為最好──震動時，全身，渾身肌肉，連口裡的舌頭也會動起來。  [6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19 ~ p.121：
調攝於三事，心一境名定。漸離於分別，苦樂次第盡。 
    說到修習禪定的方法，不外乎調攝身心。〔一〕〔1〕〔A〕「調」是調伏，調柔，人心如𢤱悷的劣馬，不堪駕御；又如惡性牛，到處踐踏禾稼，必須加一番調練降伏功夫，使心能伏貼溫柔，隨自己的意欲而轉，所以古來有『調馬』，『牧牛』的比喻。〔B〕調又是調和，身體，呼吸，心念，都要調和到恰好，勿使動亂，才能漸入安定。〔2〕「攝」是收攝，使心念集中，勿讓他散亂。
〔二〕調攝的對象，有「三事」──身，息，心，如《小止觀》等說。〔1〕身體要平穩正直，舒適安和，不得隨便動搖，也不使身體有緊張積壓的感覺。閉目，閉口，舌抵上顎，也不可用力。〔2〕調息──呼吸，要使之漸細漸長，不可有聲，也不可動形，似有似無，但也要漸習而成，不可過急。〔3〕調心，使心繫念緣中，不散亂，不惛沈，不掉舉，心意集中（歸一）而能平正，自然安定。三者有相互關係，以心為主，在身體正常的安靜中，心息相依，而達定境。 
    要修習怎樣才算得定呢？能達到「心一境」性，就「名」為「定」。定在梵語，是三摩地，意思是等持。等是平正，不高揚掉舉，不低沈惛昧。持是攝持一心，不使散亂。初習定時，繫念一境，頓時妄想紛飛，不易安住。念如繩索，使心常在一境上轉，久之妄念漸息；再進，僅偶爾泛起妄念；久久，能得平等持心，心住一境，如發起身心輕安，就是得定了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]  [7: 【八觸】謂將得初禪定時，身中所生之八種感觸。即：(一)動觸，坐禪時，俄而身起動亂之象。(二)癢觸，俄而身癢，如無置身處。(三)輕觸，俄而身輕如雲如塵，有飛行之感。(四)重觸，俄而身重如大石，不能稍動。(五)冷觸，俄而身如水冷。(六)暖觸，俄而身熱如火。(七)澀觸，俄而身澀如木皮。(八)滑觸，俄而身滑如乳。此八觸發生之原因，以欲得初禪定時，上界之極微入於欲界之極微，二者交替，地水火風狂亂發動。不明此法相之人，驟起驚懼，以為發病，馳迴不已，遂亂血道，真為狂氣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一）》p.320）] 

[bookmark: _Toc153397026]「虔信神力」的修法
    說到虔信神力的修法，真是各式各樣，比較常見的，有：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27]神拳
(一)、神拳：〔一〕〔1〕傳授者，燒香、焚符、念咒。〔2〕學習者，靜立著依教修習。
〔二〕〔1〕起初，身體發生的動作，是不規則的。一次一次的學習，逐漸形成有次第的，有規律的運動。依著身體的動作形態，叫他做「猴拳」等。〔2〕如學習純熟，只要凝心一下，念念有詞（例如：「早請早到，晚請晚到，請齊天大聖打猴拳一套」；咒詞都是鄙俚可笑的），就會開始動作起來。
〔三〕〔1〕神拳，並不如楊君所說，一定要用刀矛。如使用刀矛，那就是神（刀）槍了。神拳與神槍，可說性質一樣，〔2〕過去多少的祕密結社，甚至集眾造反，都是利用這一套來號召鄉愚的。[footnoteRef:8] [8:  下文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19）所說：
    到底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的震動起來？照神教的看法，這是神靈附體，神力加被──耶和華、孫行者，什麼老祖老母的神力。這種迷信神權的解說，當然是愚昧而不可信的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28]跳神
(二)、跳神：〔一〕這〔1〕或是曾經學習的，〔2〕或是被稱為神意所選中的。
〔二〕〔1〕一到祭神等節日，就會不由自主的，東歪西倒，前後跳躍起來。
〔2〕閩省某地的真武大帝祭日，跳神者會執劍跳舞，旁人用木板等護衛他。在他揮劍自砍，可能刺斫[footnoteRef:9]要害──頭部及胸部時，就用木板等隔開，跳者非弄得皮破血流，昏然倒地不止。 [9: 【刺斫（ㄓㄨㄛˊ）】猶言刺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649）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29]基督教
(三)、基督教：〔一〕民國廿一年，有傳教師到鼓浪嶼來，專門為人治病趕鬼（可能是屬於真耶穌教會）。他不斷的禱告；不斷的唱詩，精神陷於極端的興奮中，有渾身戰抖，手舞足蹈現象。
〔二〕據說：洪秀全與楊秀清等的上帝會，當上帝附身時，或陷於昏迷，或渾身震動，不能自主。上帝的意思，就在這種情形下宣傳出來。
〔三〕《舊約‧創世記》說：「雅各……，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，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；雅各的大腿窩，正在摔跤的時候，就扭了。……他的大腿就瘸了」。這件事，〔1〕基督徒解說為，雅各徹夜向上帝禱告。然傳說為與人摔跤，為那人弄傷了腳筋，〔2〕所以最好的解說，就是在虔誠的禱告中，身體發生震動跳躍現象（像與人摔跤一樣）。大抵是過於興奮，缺乏適當的節制，這才會扭傷了腳筋。
〔四〕一般基督徒，在虔誠的禱告時，發生身心的震動現象，都以為是神力，是聖靈的降臨。 
[bookmark: _Toc153397030]二類修法的顯著差別
    身體上所起的不由自主的動作，〔一〕屬於宗教的，非宗教的（如靈子術），可說是太多了。上面所說的幾項，不過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罷了！
〔二〕所說的兩大類，有著顯著的差別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31]「虔信神力」的引發
[bookmark: _Toc153397032]大抵是熱誠、興奮，感到一種外在力量使他非如此不可
[bookmark: _Toc153397033]※這種力量都照著自己的宗教信仰來解說
凡由虔信神力而引發的，〔一〕〔1〕大抵是熱誠的，興奮的。〔2〕感覺到有一種力量，使他非如此不可。
〔二〕這種力量，或說是耶和華的（基督教）；或說是孫行者、武松、╳╳老祖、╳╳老母的（神拳、神槍）；或說是什麼大帝，大仙的（跳神），都照著自己的宗教信仰來解說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34]次數多、時間久就覺勞倦困頓，於身體起不良影響
因為這是興奮的，緊張的，所以身體自動的次數一多，或者時間太久，就會感覺勞倦、困頓，於身體起著不良的影響。如雅各就因此而變成了跛子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35]「心意寧靜」的引發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36]大都是寧靜、安祥，自覺為身體自發而非外力壓迫
反之，由於心意寧靜而來的自動，〔1〕大都是寧靜的、安祥的，〔2〕自覺為身體自發的活動，並非由於外力的壓迫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37]每天做一次二次，對身體大概是有益
在自動過程中，〔1〕直覺到輕鬆的、舒適的、安樂的，〔2〕這樣的自動，每天這麼做一次二次，對身體大概是有益的，可說是自然的，良好的全身運動法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38]特明：容易或不易發展為拳術活動的姿勢
還有，這種從心意寧靜而來的自動，
〔一〕如為靜立的，兩手當胸的，兩手平舉齊肩的，〔1〕容易發生自動現象，〔2〕也容易發展為拳術一樣的活動。
〔二〕如為靜坐的，兩手安放臍下的，那麼身體所起的自動，不大會轉化為前後進退的拳術。 
[bookmark: _Toc153397039]特論：佛教的拳術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40]判斷：少林寺拳法，淵源於坐禪
    我想說到佛教的拳術。〔一〕〔1〕禪宗初祖達磨（禪宗並不以坐禪為宗，但達磨面壁九年，於定門是下過大功夫的），一向傳說有「達摩十二手」，「達磨易筋經」等拳法。〔2〕嵩山少林寺，〔A〕在北魏時，是佛陀禪師，達磨禪師的修禪道場。〔B〕唐初，少林寺僧，就以武術協助太宗平王世充有功。少林寺的拳術，最為著名，而且是很久的了。少林寺的壁上，畫著拳法，讓人自由觀摩學習。
〔二〕〔1〕有人說：為了山林修行的常有虎豹等危害，所以達磨教弟子學習拳術，這是不大近情的。
〔2〕現在雖沒有明確的文證，然從上說靜中發現的身體自動，化為拳術來判斷，〔A〕〔a〕少林拳法的來源，可能為達磨門下，有人在靜中引起身體的自動，發展為有次第有規律的拳法，由旁人依著來學習。〔b〕自發自動的運動，這才變為模倣的學習，成為鍛鍊體魄的拳術。〔c〕進一步，變為攻擊他人的武術了。[footnoteRef:10] [10:  印順導師《華雨香雲》〈華雨集〉p177：
三  香板
禪堂有巡香者，手執香板，巡歷禪堂，見有昏沈者，輒以香板拍其肩背，拍然作響，用以警覺禪者之昏沈，而受者固未嘗痛也。佛世比丘坐禪而多昏沈，初喚之，或牽其衣，次乃作「禪杖」，後改為「禪鎮」，復制為「禪板」。中國習禪者，燃香以計時刻，因名坐禪曰坐香，禪板為香板。晚近叢林，以香板高供客堂中，遇犯規律者則擊之。失警策昏沈之善意，演變為撲作教刑之杖。去佛時遙，失真彌遠，不知吾佛教化，從無體刑者也。] 

〔B〕拳法與少林寺僧有關，淵源於坐禪，這應該是近於事實的解說。 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41]提醒：近代禪堂對身體的自動，都立刻警策糾正勿使繼續下去
[bookmark: _Toc153397042]※免得失卻參禪的第一義，流變為為了必朽之軀而賣盡氣力
    近代禪堂中，〔一〕也有人偶發動手動足，搖頭擺身的現象，
〔二〕但都〔1〕立刻加以警策糾正，勿使繼續下去，
〔2〕免得失卻參禪的第一義，流變為為了必朽的血肉之軀而賣盡氣力。[footnoteRef:11]  [11:  本文末段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328）所說：
如身體引發得不由自主的震動，或心中熏發得行相幻音，〔1〕第一不要著相，坦然直進的過去吧！〔2〕如貪染這必朽的血肉之軀，那就可能會落入外道圈套，自外道去討消息了！定時的瘴氣要來，左右的毒蟲要來！迷戀逗留，等到喪身失命，可就後悔莫及了！] 

[bookmark: _Toc153397043]身體自發運動的原因
    到底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的震動起來？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44]世間的看法
〔一〕照神教的看法，這是神靈附體，神力加被──耶和華、孫行者，什麼老祖老母的神力。這種迷信神權的解說，當然是愚昧而不可信的。
〔二〕〔1〕記得靈子術的解說是：宇宙的本元，就是靈子，為一微妙而活動的元素。身心就是靈子的組合，所以一經引發，便會震動飛躍起來。
〔2〕楊研君搬出一套抽象的名詞──太極[footnoteRef:12]、兩儀[footnoteRef:13]、四象[footnoteRef:14]、八卦[footnoteRef:15]，都不曾能接觸到問題自身。 [12: 【太極】1.古代哲學家稱最原始的混沌之氣。謂太極運動而分化出陰陽，由陰陽而產生四時變化，繼而出現各種自然現象，是宇宙萬物之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1461）]  [13: 【兩儀】1.指天地。3.指陰陽、男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p.554）]  [14: 【四象】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時。體現於卦上，則指少陽、老陽、少陰、老陰四種爻象。《易‧繫辭上》：“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569）]  [15: 【八卦】《周易》中的八種具有象徵意義的基本圖形，每個圖形用三個分別代表陽的“－”(陽爻)和代表陰的“－－”(陰爻)組成。名稱是：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1）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45]佛法的教義
現在，〔一〕本著佛法的教義來說明。
〔二〕〔1〕佛法是理智的宗教，正信是通過理智的信仰。
〔2〕佛法的契事合理，決非神權的迷信者所能想像！ 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46]總說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47]總明：一定由於精神集中，引起昏昧微細的心境而引發身體的自動
    審細的觀察起來，身體自發的運動，一定由於精神的集中，引起昏昧的，微細的心境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48]詳明
[bookmark: _Toc153397049]「精神集中──專心一意」的方法
精神集中──專心一意，促成的方法不一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50]從「寧靜」集中
如一般的靜立、靜坐，是〔1〕放下雜念，〔2〕或專心繫念一境──觀鼻端、丹田等，這是從寧靜中去集中精神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51]從「熱誠緊約」集中
〔一〕〔1〕如或者虔信神力，或者懇切的祈禱，自覺得與神相親而離雜念。〔2〕或如低級的巫術，常用唱歌、跳舞、飲酒、性交等，使精神興奮緊張到極點，從而引起身體上的震動，或其他神祕現象，這可說是從熱誠緊約中達到心意集中。
〔二〕〔1〕念佛的轉入快板，〔2〕參禪的跑香，有人因為急念急跑，忽然脫落雜念而得到一心，也屬於這一類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52]精神集中成似明似昧或明了而微細的意識，身體的自動就引發
無論為寧靜的、緊張的，〔一〕達到精神的集中時（那怕是短暫的瞬間），〔1〕從紛亂而明了的意識，〔2〕轉為〔A〕似明似昧的，〔B〕或明了而微細的意識時，
〔二〕這種不由自主的身體震動，就會發現出來。 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53]詳論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54]心理、生理活動，一向受著明了意識的節制與指導
[bookmark: _Toc153397055]※使我們的身心活動，受到限制而形成慣習性
    我們的心理活動，生理活動，〔一〕一向受著明了意識的節制與指導。
〔二〕這種明了意識的制導作用，〔1〕使我們的身心活動，形成慣習性。
〔2〕無論是有意識的，無意識的（下意識的），活動都受到限制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56]心理方面
從心理方面來說，〔一〕〔1〕一般是：率爾心、尋求心、決定心、染淨心、等流心──五心次第生起。〔2〕如是慣習了的，每從率爾心（突然的觸境生識）而直接引起染淨心，或者直接引起等流心（同樣的心境，一直延續下去）。
〔二〕〔1〕我們對於事理的考察，法義的決了，〔A〕經過相當時期，大都造成思想的一定方式。〔B〕等到思想定了型，總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去了解，去思考，去行動，很難超出這個圈子。
〔2〕又如專心想念什麼久了，〔A〕就是談話、喫飯、走路、做工，什麼時候，內心都離不了那種境界。〔B〕連自己要丟開他，也不容易做到，（如這是貪瞋癡慢等雜染心，心理就會失常，或者顛狂）。[footnoteRef:16] [16: （1）關於「《解脫道論》的九心輪，以及諸識的豎說與橫說」，參見附錄一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15 ~ p.117：
    〔一〕〔1〕古來，〔A〕或主張心與心所同起，即同時而有極複雜的心理活動。〔B〕或主張我們的心識是獨一的，在極迅速的情況下，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。
〔2〕關於這，應從緣起觀的立場而抉擇他。〔A〕認識作用，為相依共存的。如從和合的觀點而分析他，即發現確為非常複雜而相應的心聚。〔B〕但認識又為相續而起的，如從動的觀點，辨別認識的內容，即知認識又確為先後別異的心流。
〔二〕從識觸而受，從受而想，從想而行的認識過程，〔1〕似乎與識觸與受、想、思俱生的見解相反；〔2〕但在同時相應的學者中，對於認識的先後發展，也有此解說。 
         
    〔一〕〔1〕受，〔A〕是情感的受，〔B〕也是從承受到未能明確分別中間的探求。
〔2〕決定，〔A〕即確定他是什麼，徹底明了而安立分別名言，〔B〕這與想心所一致。
〔3〕染淨，〔A〕即善惡心行，〔B〕與勢用等相同。
〔二〕這樣，〔1〕儘管同時起與前後起有諍，〔2〕而在認識的發展過程中，識觸與受、想、思，確乎可以看作先後代起而為一心聚的重心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〈人心與道心別說〉p.154 ~ p.155：
    〔一〕人心的活動，是極複雜的，融和的綜合活動，稱為「心聚」。不論前五識，意識，或內在的微細意，都有複雜的內容。其中最一般的，有三：一、「受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受影響而起的情感。如苦、樂、憂、喜等。苦與樂，是有關身體的，感官所直接引起的。喜與憂，是屬於心理的；對感官的經驗來說，是間接的。還有中庸、平和、安靜的「捨受」，通於一切識。儒者所說，喜怒哀樂未發的境界，就是捨受的一類。二、「想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攝取境相而化為印象、概念。人類的「想」力特強，形成名言，而有明晰的思想知識。三、「思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應付境相，所發的主動的意志作用。從生於其心，到見於其事（語言或行為），都是思的作用。這三者，在心理學上，就是情、知、意。
〔二〕在人心中，〔1〕心的一系列活動中，也有先受（感受）、次想（認了），而後思（採取應付的方法）的顯著情形。〔2〕但其實，每一念心，都同時具備這三者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內心不能分離的作用。
〔三〕所以，佛法通常以「識」為人心的主要術語，而所說的識（六識或八識），卻不只是認識的。 
（4）【五心】所謂「五心」，是心識緣對境時，次第而起的五種作用。語出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一、卷三等。即︰
　　(1)率爾心︰詳稱率爾墮心，即能緣的心初墮所緣境之意，指心識初緣對境那一剎那的心。此時，心還未有任何分別，只不過忽然現起能緣的作用而已。
　　(2)尋求心︰謂率爾心一轉，思尋推求，審細了知所緣境為何。
　　(3)決定心︰謂尋求心一轉，了知決定所緣境。
　　(4)染淨心︰謂決定心一轉，根據對境的差別，對有怨者起惡心，對親者生善心，對怨親共無者住捨心。
　　(5)等流心︰染淨心相續等流。
　　此五心，率爾心只是一剎那，其餘綿亙多念。〔1〕五念具生是在因位新接一境的情況，〔2〕若是舊境，則只有後三心、後二心或一心發生。（中華佛教百科全書）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57]生理方面：分為兩類
從生理方面來說，〔一〕〔1〕一般是：審慮思、決定思、發動（身）思──三思[footnoteRef:17]次第的生起。〔2〕但如是慣習了的，就不必經審慮與決定的過程，直接發為身體的動作。 [17: （1）三思，即本段上文「率爾心、尋求心、決定心、染淨心、等流心──五心」的染淨心。
（2）【三思】指三種審慮對境之精神作用。即：(一)對境取正因邪因俱相違等之相，加以審察思慮，稱為審慮思，又作加行思。(二)審慮後，決定其意，稱為決定思。(三)其後，方才發動身、語二業，稱為動發勝思，又作等起思。又以其勢力強勝，故謂之勝。其中，前二思為意業。動發勝思又可分為動身思與發語思，動身思為身業，發語思為語業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一）》p.580）] 

〔二〕說到我們的身──生理活動，一向分為兩類：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58]見於外的身體動作：受「（與意識同時的）身識」的制導
一是見於外的，受身識（與意識同時的身識）的制導。
〔一〕除（如上所說的三思過程）適應當前環境，決定身體的動作而外，
〔二〕還有行住坐臥的姿態，飲食談話等姿態，在久久慣習下，每成為個人的（自然的）特別姿勢，非下一番大力量，不容易糾正過來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59]身內的活動：受「阿陀那識（微細意識）」的執取
二是存於內的，如呼吸的出入，血液的流行，筋肉的活動等，〔一〕這些身內的活動，受著阿陀那（執持）識的執取。
〔二〕這種內身的攝受作用，〔1〕唯識家說為阿陀那識。〔2〕在一意識師看來，這只是微細意識（與一般所說的潛意識相近）的內取作用。[footnoteRef:18] [18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09：
    依意生識  識，了別義，重在觸對境界的認識；能了識別，故稱為識。〔一〕〔1〕所依的根有六，所取的境也有六，識也因此分為六種。《中含‧嗏啼經》說：如火是同一的，草燒即名草火，木燒即名木火。識也如此，依六根，緣六境，依此即成為六識。
〔2〕關於識的是一是多，古來大有爭辯。依緣起觀的見地說，〔A〕識應為相對的種種差別，而非絕對的多識。〔B〕但識為依根緣境而現起者，所以說明上不妨側重差別。 
    〔二〕佛教後期，發展為七識說，八識說，九識說。〔1〕佛的區別識類，本以六根為主要根據，唯有眼等六根，那裡會有七識、八識？大乘學者所說的第七識、第八識，都不過是意識的細分。
〔2〕古代的一意識師（見《攝大乘論》），以意識為本而說明諸識，〔A〕以為〔a〕意識對外而了別五塵時，即為一般所說的前五識；〔b〕意識又向內而執取根身。這向內而執取根身的，即等於一般所說的阿陀那識。
〔B〕此意識為本的意識，〔a〕應為從意而生的意識，〔b〕不只是六識中的意識。] 

〔三〕這種身內的活動，〔1〕與身體動作有關，如眠時與走路時，呼吸與血液的運行就不同。
〔2〕我們的明了意識也能影響他，如心情激動時，呼吸、血液、甚至筋肉的活動，都會起著變化。
〔3〕身體外表動作的習慣性，對於身內的動作，也有著相應的限制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 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〈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〉p.56 ~ p.59：
五 從禪定說明心對根身之主宰力 
    禪定，佛法中有，印度的瑜伽，中國的道教，都有或深或淺的修驗。不過，自禪宗興盛以後，以悟入為主，少有甚深禪定的修驗了。本人並沒有經驗，但由於親見親聞的事也不少，故略有所知。去年，我到泰國去，在大宗派的寺院裡，親見一位潮州籍的和尚表演入定。坐下來，不到一分鐘，就入了定。把他的手舉起，他就一直舉著，不覺疲累。 
    〔1〕我們的身手動作，大都是由心意的引發而使令的。〔2〕但如我們的呼吸，不能叫他停止；體內的血脈流通；內臟及內部的筋肉，都是一般心力所不能控制的，只有聽其自然而已。但在修禪定的，就有能力控制他。用什麼方法呢？不外是把心力集中起來，不讓他紛亂散動的到別處去，心就逐漸安定下來。心定了，便會使我們的身心，發生不尋常的現象，或發生超常的力量。諸位如有修定的，或有多少經驗的，對於內心的主宰根身，一定有良好的信心。根身，就是我們的身體，包括內部，都可由心力來控制他，主使他。
我常說一個譬喻：燒開水的，若把壺蓋打開，讓蒸汽四散，那便毫無力量。若蒸汽不散，力量集中，水汽便會發大力，把壺蓋衝脫了。應用這一原理，能使汽力開動輪船與火車。我們的心力小，只是紛亂散動。散亂或惛沈重的，連普通的道理，也聽不懂，記不住。如能以定而集中心力，不散亂，不惛沈，便會現出無比的力量。 
    禪定主宰根身的力量及過程，正與醫學上，施用麻醉藥的情形相同。〔1〕〔A〕施用手術的，以麻醉劑，使患者的身心，部分停止活動。先是憶想不起，大腦的記憶失去了。其次，苦樂的感覺也失去，那正是動手開刀的時候。在動手術過程中，有呼吸，也有脈搏。〔B〕等到手術成功，麻醉力消失，苦痛的感覺來了，憶念也來了。假使在手術過程中，忽然呼吸停頓，脈搏停止，那就手術失敗，生命也就完了。〔2〕這個過程，與禪者入定，恰好相合。〔A〕若修至初禪，眼不見，耳不聞，但意識還相當活動，還有思想憶念。修到二禪，「無尋無伺」，憶想就沒有了（這是定境的無分別）。修到四禪，沒有苦痛，也沒有快樂的感覺；那時，「身行」的呼吸停止了。修到空無邊處，身體的溫度也低落而冷了。可是，那時的定心，還是存在的。〔B〕等到要從定起，心一動，溫度增加，呼吸也來了，苦樂的感覺，思想的活動，一切回復如故。那些修定純熟，到了「超作意位」，一念間就入了定，比麻醉劑優勝而迅速得多。
麻醉劑，只是以物理來影響生理；一旦分量過重過輕，或引起生理上的突然變化，依於肺臟的呼吸，依於心臟的脈搏停止，就會死亡。可是修禪定的，是以心理來影響生理，呼吸雖停頓了，脈搏或溫度都沒有了，卻並不會死。或有人懷疑：呼吸，脈搏停止，人都冷了，那有不死之理？其實不足為奇。據科學的實驗，把人突放到極冷的地方，全身凍殭了，與死人一樣。可是取回放在暖處，慢慢的使他溫暖起來，仍可回復生機。可見呼吸，脈搏的停止，不一定是死的，只要內部沒有破壞。依佛法說，只要「識不離身」，仍是活著的。 
    〔1〕〔A〕這些奇異的事實，從禪定而發生，還有種種可說，但在佛法中，估價並不太高，因為無論修到怎樣深，定是不能了脫生死的。但修定的過程，是事實，〔B〕如依定而修發真智慧，那就非常重要了！〔2〕外道的修精煉氣，也不外乎心力集中，引起身心的變化。由這些例證看來，大家應該相信，自己的心力，實在強大得很！ 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0]身心所造成的慣習性，應有兩點的了解
對於身心所造成的慣習性，我們應該了解兩點：
〔一〕一、〔1〕不良（有害於心身）的慣習性，當然不好；〔2〕好的慣習性，由於世間法的不能有利無弊，常會引起副作用。
〔二〕二、〔1〕有了慣習性，慣習的容易動作，〔2〕被抑制而不容易發現的，〔A〕也就不少了。〔B〕當然，只要一有機會，就會動起來。 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1]內心不由自主的二類活動（由於「明了意識失去制導力」）
    關於內心不由自主的活動，且說兩類：
一、由醒而睡眠，在未到熟睡以前（真正的熟睡是無夢的）；
二、由散亂而凝定，在未得真正禪定以前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2]從清醒而漸入夢境（未到熟睡）：被抑制的種種心象，伴「夢中意識」而活動
當我們從清醒而漸入夢境時，〔一〕明了的意識，漸失去制導力，昏昧而鬆弛了。
〔二〕那時，〔1〕明了意識所制導的，一向被抑制遺落的種種心象，就會伴著「夢中意識」而活動起來。
〔2〕不由自主的夢境，糊糊塗塗，顛顛倒倒，就由此出現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3]由散亂而漸得凝定（未得禪定）：深藏內心的「善惡熏發」，湧出種種的心境
[bookmark: _Toc153397064]※惡的除遣，良善的也不可以執著；執著則會成慣習性而引起不良的副作用
當我們由散亂心而漸得凝定時，也有類似的情形。〔一〕〔1〕無論是由熱烈的虔信神力而來，或由心意寧靜的凝定而達到，等到心意凝定到某一程度，也就是明了意識的制導權衰落。〔A〕或者陷於恍惚狀態，重的陷於昏迷，〔B〕或者到達明了而不亂的心態，
〔2〕就會從內心深處，湧出種種不同的心境。〔A〕〔a〕或見幻相──虛空相、光明相等，神靈相、魔鬼相、蟲魚鳥獸相等；〔b〕或聽到幻聲──神聖的語言，微妙的天樂，可怖的聲音等；〔c〕或嗅到特殊的香氣等。〔B〕與此同時，內心會發現種種的心情：或歡喜，或憤怒，或憂愁悲哀，或欲念勃發，或起慈悲心。
〔二〕〔1〕這些，佛法稱之為「善惡熏發」。〔A〕這與過去生及現生的熏習，〔a〕個性深藏的善念與惡念，〔b〕個人所作的善業與惡業有關。〔B〕〔a〕平時深藏在內，〔b〕由於心意凝定而引發出來。譬如水中有種種雜物，〔a〕在水色渾濁時，什麼也不見，〔b〕等到水清下去，一切就現出來了。[footnoteRef:20] [20:  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〈人心與道心別說〉p.152 ~ p.160：
三 人心惟危的辨析 
    人心所以危而難安，要從人心的辨析中去求了解。這在儒、道的著作中，是簡略不備的。對於這，佛法有詳密的說明，可以幫助了解「人心惟危」的問題所在。 
    人心（實通於一切眾生心），是一般人的心理現象，心理活動。心，佛法或分別的稱為「心」、「意」、「識」，與《大學》所說的「知」、「意」、「心」，非常類似，而內容不完全相同。依佛法，人類的心「識」，能了別（認識）對象──「境」；這要依於引發認識的機構──「根」，才能展現出來。如依眼根，而色（形色、顯色）境為眼識所了別；依耳根，而聲境為耳識所了別；依鼻根，而香（臭）境為鼻識所了別；依舌根，而味境為舌識所了別；依身根，而觸境為身識所了別。這五識，是屬於感官的知識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五根，等於現代所說的視神經……觸覺神經。還有依意根，而一切法境為意識所了別。意識所了別的，極為廣泛。不僅了別當前──現在的，也通於過去的，及未來的。不僅了別具體的事物，也通於抽象的關係，法則，數量等。這是一般人所能自覺的，感官知識以外的認識。前五識與意識，總名為六識。
意識（實在也是五識）所依的意根呢！這可說是過去的認識活動（或稱之為「過去滅意」），而實是過去認識所累積，形成潛在於內的意（或稱為「諸識和合名為一意」──「現在意」）。這是一般人所不易自覺的，卻是一切──六識的根源。舉例說（過去舉波浪所依的大海水喻）：六識如從山石中流出的泉水，而意根卻如地下水源。地下水是一般所不見的，卻是存在於地下深處的。地下水從何而來？這是從雨水，及水流浸潤而潛存於地下的。意根也是這樣，源於過去的認識，過去了，消失了，卻轉化為潛在於內的「細意識」。在大乘佛法中，更分別為末那識與阿賴耶識。過去意識（總括六識）所轉化的，統一的，微細潛在的意根，在「人心」的了解中，極為重要！「人心」，不只是一般的五識與意識而已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人心，是有善有惡的，而且是生來就有善惡功能的，所以說：「最初一念識，生得善，生得惡；善為無量善識本，惡為無量惡識本」。如加以分別，可以分為善、不善、無記（無記還可以分為二類），名為「三性」。不善中，以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（不正）見──六類為根本。善中，以無貪（近於義），無瞋（近於仁），無癡（近於智）為根本。但有不能說是不善的，也不能說是善的，名為無記。無記，在佛法的解說中，是最精當的部分。善是道德的，不善是不道德的，這主要是與人倫道德有關的分類。如當前的所起一念心，沒有善或不善的心理因素，也就是不能說是道德或不道德的（也就不會引起果報），那時的心── 心與心所，一切都為無記的。這不但一般的六識中有，細心（屬於意）識的一類中也有。而內在的微細意中，從善不善心而轉化來的，雖可說是善的潛能，不善的潛能，而在微細意中，卻是極其微細，難於分別，只能說是無記的。所以說到人心深處，與「善惡混」說相近。但在混雜、混融如一中，善與不善的潛能，是別別存在，而不是混濫不分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不善的心所，名為「煩惱」，煩惱是煩動惱亂的意思。只要心中現起煩惱，無論是貪、是瞋……，都會使人內心熱惱而不得安寧。進一步說，微細意中的微細煩惱，雖是無記性的，也有微細的熱惱。如細煩惱發作起來，會使人莫名其妙的不安，引起情緒的不佳。所以危疑不安，在人心中，是極深刻的。這種微細意中的微細煩惱，是生來如此的（「生得」）。在前六識起麤顯煩惱時，內在的細煩惱，當然存在；就是善心現起，細煩惱也一樣的存在，一樣的影響善心。所以人類的善心、善行，被稱為有漏的，雜染的，並不是純淨的完善。
微細意中的煩惱，佛法類別為四大類：自我的愛染，自我的執著，自我的高慢，自我的愚癡（迷惑）。概略的說：迷惑自己，不能如實的理解自己，是我癡。從自我的迷惑中，展為我愛──生命的愛染；我見──自我（神、靈）的執見；我慢──優越感，權力意欲。在微細意中，原是極微細的，一般人所不能明察的。但在佛教的聖者，深修定慧，反觀自心而體會出來。扼要的說，「人心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。自我中心的心行，就是自心不安，世間不安的因素。例如布施、持戒，或從事於救國救世界的努力。在人類的道德、政治中，不能說不是出於善的。然在自我中心中，我能布施，我能持戒，不免自以為善。這樣的人，越是行善，越覺得別人慳吝，破戒，而善與不善，也就嚴重的對立起來。不但自己的善心、善行，失去意義，而漸向於不善；對慳吝、破戒者，也失去「與人為善」的同化力量。「招仁義以撓天下」，引起副作用，也就是這樣。在中國的漢、宋、明代，儒學昌明而引起黨爭，動不動稱對方為「小人」；引起的惡劣結果，是怎樣的使人失望！救人、救國、救世界，在自我中心中，會發展到：只有我才能救人救世；只有我這一套──主義、政策，才能救國救世界：世界陷入糾紛苦諍的悲慘局面，人心也就惶惶不可終日了！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依佛法來說：「人心惟危」，要從五識中，也要從意識中；從惡心中，還要從善心中；要從情意中，還要從知識中；不但從麤顯的六識，還要在一味的，微細的無記心中，深深去徹了才得！ ] 

〔2〕這種由於心意凝定而引發的心境，對我們的身心，有強大的影響力。這是善惡熏發，所以結果非常不同。〔A〕有的從此變一新人，善良的德性，大大的發達，身體也有良好影響。〔B〕有的變得忽喜忽怒，時歌時笑，僻執狂妄，睡眠飲食都不正常。〔C〕不過也有精神略帶病態，而德性卻很好。
〔3〕神教徒以為，這是神力或是魔力的關係；不知這只是深藏於內心的「善惡熏發」罷了。依佛法說，這大體可依身心所引起的影響，以判斷他的是善是惡，是正常還是變態。〔A〕惡的，當然要放下，除遣他；〔B〕就是良善的，〔a〕也不可以執著。〔b〕如執著了，會成為一種慣習性，又引起不良的副作用。[footnoteRef:21] [21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教法與證法的仰信〉p.173 ~ p.174：
    在學佛過程中所得的殊勝心境，約有四種：
一、夢境：夢是人人都有的，但如夢中見佛，見蓮花，見菩提樹等，這都是好的學佛有進益的現象。曾經有人告訴我，夢中逢到危險，趕快念佛，惡境即消滅了。這是信心好，念佛切的現象。如信心差些，有的縱然念佛，惡境仍不離去（但夢中能見佛念佛，總是好事）。
二、幻境：凡是修行的，不管是誦持經典，或念佛、懺悔、靜坐等，如〔1〕身心不調，〔2〕或漸次深入，都有幻境現前。〔1〕如由於身心不調，幻境見有恐怖等相。〔2〕如坐禪等心淨不亂，或徹見虛空明淨，大海汪洋，日月蓮華等相，或見佛、菩薩、天人等相；聽到虛幻音聲，或佛菩薩為之開示說法；嗅到異香等（不要以此等境界為奇，基督徒中於祈禱時見上帝，耶穌、天使等，也類似此境）。這種見色聞聲的幻境，雖當前分明顯現，但不堅住，也不能隨自意而生起，自己作不得主的。這是幻境，有良好的，也有不好的境界。不好的應該依法除遣，良好的也切莫執著。
三、定境：真得定境的，有種種深細的定相。定境成就的，能隨定心現前，來去自如，自己可以作得主，如修彌勒觀成就，彌勒現前說法等。
四、證境：…〔下略〕… 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5]二者的顯著不同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6]法說：夢境，是明了意識的無力鬆弛；心意凝定的心境，是有意識促成
由凝定而起的，不由自主的內心動態，與夢境有一顯著的不同：
〔1〕夢境，由明了意識的無力鬆弛而現起，〔2〕而這是有意識的，用種種方法促成心意凝定而引起的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67]夢境：明了意識現起時就立刻消失，少能在明了意識占有勢力
所以夢境雖形形色色，但一旦警覺，明了意識現起時，〔1〕夢境就立刻消失，〔2〕很少能在夢後的明了意識內占有勢力（占有，如心有餘怖，也是極短暫的）。
[bookmark: _Toc153397068]心意凝定的心境：對此後的身心有強大影響力
但從心意凝定而引發的心境，對於此後的身心，有著強大的影響力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69]喻說
這可以舉譬喻來說：
〔一〕夢境，如遇到特殊節日，〔1〕政府放寬控制力，引起民間種種的自由活動。平時不許可的，也暫時由他去。〔2〕節期一過，又平復如常了。
〔二〕由凝定而引發的心境，如政府因匪亂或敵人侵入，〔1〕特地准許，號召民間的力量來共紓國難。〔2〕等到恢復平靜時，那已經起來的，或良或不良的種種力量，就要或淺或深的影響政局了。 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0]身體不由自主的活動（與「心、風（呼吸）」有關）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1]正論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2]心漸凝定階段，明了意識的制導力漸弱而風力卻增強就自然引發
[bookmark: _Toc153397073]※呼吸是風力中最主要最特殊的，息心相關而影響身心的活動
    說到身體上的自動，理由也還是一樣。〔一〕由於有意識的修習，進入心漸凝定階段，就自然的引發身體的震動等。這〔1〕是不由自主的，〔2〕但大抵是能自己意識到的。
〔二〕這種身體的自動，〔1〕不但與心有關，也與「風」有關。佛法說，身體的一切動作，都有關於風力，而呼吸是風力中最主要又最特殊的。
〔2〕〔A〕呼吸──息與心，有著相互影響的相應關係。如心躁動，息也就躁動；息平靜，心也就容易平靜。〔B〕心能制導身心，呼吸也影響於身心的活動。
〔三〕由於敬虔誠信的緊約，或由於放捨雜念的寧靜，〔1〕一到心意漸凝集時，息──呼吸也就微長而集中。那時，明了意識的制導力漸弱，而風力卻增強起來。這因為，〔A〕由於呼吸平靜而能到處流通，〔B〕由於氣息集中而能強力推動。
〔2〕在這樣的情形下，〔A〕身體不由自主的震動，就開始了。〔B〕如有意無意的，一次又一次的發動，就會〔a〕造成新的慣習性，〔b〕流變為拳術一樣的動作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4]近於自然活動對身好影響，不過如身心呼吸調理不當將是身心病態發展
這種不由自主的震動，〔一〕大都是近於自然的活動，所以能對身體引起良好的影響。
〔二〕不過，如身心與呼吸的調理不得當，那伴這自動而來的，將是身心病態的發展了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5]答問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6]問：到底是佛法，還是外道
    身體不由自主的震動，到底是佛法，還是外道？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7]答
應該這樣說：〔一〕這是基於生理的可能性，得因緣和合而引發。
〔二〕〔1〕在震動現象本身，既不是佛法，也不是外道，只是世間的常法。
〔2〕不過，〔A〕如把他看作神力，就流為低級宗教所憑藉的神祕現象了。
〔B〕〔a〕如作為健身運動，在限度內，與太極拳等一樣，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。
〔b〕不過，如由此而誇大，幻想熏煉血肉之軀為永劫不變，修精煉氣，那麼長生成仙的邪見，就由此引出──這就成為外道法了。 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8]佛法修定成就的「身心輕安、身心精進」，即真正的身心雙修、動靜雙修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79]佛法的修學宗要不外三學，外道不知佛法不能忘情必朽的血肉
[bookmark: _Toc153397080]※佛法的定學：是安定強化身心，是到達自在解脫、利濟眾生的依據
    〔一〕一般外道，〔1〕老是這樣說，佛法──也許指一般顯教，修性不修命，修心不修身，修靜不修動。〔2〕而自以為是性命雙修，身心雙修，動靜雙修。
〔二〕其實，他們〔1〕不知道佛法，不能忘情於必朽的血肉，幻想在呼吸，任督脈，唾液精血中，不落因果，出現奇蹟。[footnoteRef:22] [22: （1）關於「淫欲是障道法（不是生死根本）」，參見附錄二；「秘密大乘的淫欲為道」，參見附錄三。
 （2）下段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8）所說：
而外道呢？卻是死心塌地的，迷醉這身心的幻境，戀著這必朽的身體。〔1〕不是因此而迷信神權，〔2〕便是夢想在這呼吸、血脈，甚至男女和合中去成仙得道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98 ~ p.201：
    〔一〕這樣的戒學清淨，也就「是定」學的「方便」。這是修定所必備的基礎，也可說是修定的準備工作。〔1〕經上說：『戒淨便得無（熱惱追）悔；無悔故歡；歡故生喜；由心喜故，身得輕安；身輕安故，便受勝樂；樂故心定』(4.030)。這因為，持戒清淨的，一定心安理得，自然能隨順趣入定學。〔2〕如從日常生活的如法來說：〔A〕不會貪求滋味，飲食過量；〔B〕不會貪著睡眠，終日昏昏的；〔C-D〕隨時能防護根門，正知所行，這都就是去除定障。所以戒清淨的，『寢安，覺安，遠離一切身心熱惱』；『無諸怖畏，心離驚恐』(4.031)；身心一直在安靜中。如加修定學，自然就順理成章，易修易成。
〔二〕一般人只是愛慕禪定功德，卻不知從持戒學起。不知道自己的身心，一直在煩動惱亂中，如狂風駭浪一樣，就想憑盤腿子，閉眼睛，數氣息等，一下子壓伏下去，〔1〕這就難怪不容易得定了。〔2〕就使有一些定力，由於戒行不淨，意欲（動機等）不正，也就成為邪定；結果是為邪魔非人所嬈亂，自害害人。 
進修於定學，離五欲五蓋。 
    為了修定而持戒，叫做增上戒學。那麼戒學清淨，當然要依戒而「進修於定學」了。首先要肯定認識：如修定而想有成就，那一定要『離欲及惡不善法』。因為定是屬於色無色界的善法；如心在欲事上轉，不離欲界的惡不善法，那是不能進入色界善法的。這一點，有些人是忽略了。
念念不忘飲食男女，貪著五欲，對人做事，不離惡行，卻想得定，發神通，真是顛倒之極！最顛倒的，道教中有，印度教中也有，聽說也有混進佛法中來的。這就是想從男女淫樂中修定，說什麼性命雙修啦，身心雙修啦！這不單是哄騙愚人，特別是誘惑那些有錢有勢，而身心日漸衰老，想縱情享受而乾著急的人物（從前都流行於宮廷、宰官間）。
其實，道教徒也有看不慣這股邪風，而予以嚴正評擊的。淺薄的道教徒，都還有知道邪正的，有佛法正知見的，還會錯誤嗎？原來，印度的『三摩缽底』一詞，意義是等至──平等能至，指禪定的心境而說。但印度人也稱男女性交為三摩缽底──『雌雄等至』，因那時也有心意集中，淫樂遍身，類似定心的現象。這正如現法涅槃的外道，拍拍吃飽了肚子說：這就是涅槃（苦去而安樂）一樣。想得定而又捨不得欲樂的，從三摩缽底的字義中，有意無意的雜揉起來，這才修精煉氣，在色身及淫欲上用功，而不覺得誤入歧途了，這真是可悲可憫！ 
    在應「離」的欲及惡不善法中，欲是「五欲」；惡不善法是「五蓋」。
〔一〕五欲是淨妙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是誘惑人心，貪著追求的物欲。修定的，要攝心向內，所以必須離棄他。
〔1〕對於五欲境界，要不受味──不為一時滿意的快感而惑亂，反而要看出他的過患相，以種種理論，種種事實來呵責他。看五欲為：偽善的暴徒，糖衣的毒藥，如刀頭的蜜。這才能不取淨妙相，不生染著；染著心不起，名為離欲。
〔2〕在五欲中，男女欲是最嚴重的；這是以觸欲為主，攝得色聲香的欲行。男女恩愛纏縛，是極不容易出離的。多少人為了男女情愛，引出無邊罪惡，無邊苦痛。經中形容為：如緊緊的繩索，縛得你破皮、破肉、斷筋、斷骨，還不能捨離。這是與定相反的，所以就是在家弟子，如想修習禪定，也非節淫欲不可。 
    〔二〕五蓋，是欲貪蓋，瞋恚蓋，惛沈睡眠蓋，掉舉惡作蓋，疑蓋。這都是覆蓋淨心善法而不得發生，對修習定慧的障礙極大，所以叫蓋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62 ~ p.363：
惑業由分別，分別由於心，心復依於身，是故先觀身。 
    〔一〕空，是要觀眾生與一切法都是性空的。龍樹繼承佛說的獨到精神，以為初學的，應先從觀身下手。這有什麼意義呢？因為生死是由於惑、業，「惑、業由」於「分別」，這已如上面說過。此惑亂的妄「分別」，是「由於心」。從人類，眾生能發心學佛的來說，「心」又是「依於身」的。
〔二〕〔1〕〔A〕從依心而起惑造業來說，佛法分明為由心論的人生觀；重視自心的清淨，當然是佛法的目的。〔B〕然心是依於身的，此身實為眾生堅固執著的所在。貪、愛、喜、樂阿賴耶，所以生死不了；而阿賴耶的所以愛著，確在『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』(5.072)的取著。
〔2〕〔A〕人類在日常生活中，幾乎都是為了此身。身體是一期安定的，容易執常，執常也就著樂、著淨，這是眾生的常情。〔B〕反而，心是剎那不住的，所以如執心為常住的，依此而著樂、著淨，可說是反常情的。這只是神學與哲學家的分別執，論稱為『如梵天王說』(5.073)，也就是婆羅門教的古老思想。
〔三〕所以，〔1〕如眾生專心染著此身體，是不能發心，不能解脫的大障礙，「是故先」應該「觀身」。佛說的道品，以四念處為第一，稱為一乘道。四念處又以觀身為先，觀身不淨，觀身為不淨，苦，無常，無我，就能悟入身空。對身體的妄執愛著，能降伏了，〔2〕再觀身心世界的一切法空──無我無我所，就能趣入解脫。
〔四〕佛法中，〔1〕有的直捷了當，以心為主。理解是唯心的；修行是直下觀心的。〔2〕這與一般根性，愛著自身的眾生，不一定適合。因為這如不嚴密包圍，不攻破堡壘，就想擒賊擒王，實在是說來容易做來難的。自身的染著不息，這才有些人要在身體上去修煉成佛呢！ ] 

〔2〕不知佛法的修學宗要，不外三學。
〔A〕戒學是德行的；
〔B〕慧學是智證的；
〔C〕定學是〔a〕安定身心，強化身心，〔b〕而為到達自在解脫，利濟眾生的依據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1]外道的身心雙修之類，不出定學：缺戒、慧，禪定只是生死業
[bookmark: _Toc153397082]※味定、邪定，還會引人墮落
什麼身心雙修之類，〔一〕大抵不出定學。
〔二〕然而，〔1〕如缺乏德行的戒足，智證的慧目，〔2〕〔A〕即禪定不過是生死業，〔B〕味定、邪定，還會引人墮落呢？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3]佛法修習禪定的過程和成就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4]過程
佛法的修習禪定，〔一〕起初是身心動亂──身息還沒有調柔，心中雜念紛飛。
〔二〕久之，漸離動亂而身心安定。漸凝定時，〔1〕〔A〕由於宿習熏發，心中的善念或惡念，善境界或惡境界，又紛紛現前。〔B〕由於風力增強，身體也不由自主的震動起來。
〔2〕在修定過程中，這種身心的震動（或先或後），還在門外呢！
〔A〕〔a〕如執著這虛幻形相，虛幻音聲，身體震動，便停滯不前，或轉而退失，〔b〕不再能進入定境，開發無邊功德寶藏了。
〔B〕如去公園遊觀，〔a〕在公園門外，見到一些野草閑花，便覺得真好，留連忘返，〔b〕那他也就無緣入門，再不見園中的名貴花木，珍異禽獸，精巧建築了。
〔三〕所以必須透此一關。
〔1〕對於〔A〕染惡心境，除遣他；〔B〕良善的心境，也不要執他。這樣的進修，心境轉而更為空靈明淨，由此發生正定。
〔2〕〔A〕身體的震動等，也不著相而透脫了，〔B〕內身也就進為更靈妙、更平和、更微密的活動。〔a〕呼吸是微細綿密，似有似無（最高的出入息滅）；〔b〕血脈是舒暢平流，無著無滯（最高的脈似中斷）。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5]成就：「身心輕安、身心精進」，即真正的身心雙修、動靜雙修
如真的成就了定，〔一〕經說〔1〕「身輕安」，「心輕安」；〔2〕「身精進」，「心精進」。〔1〕由於身心安定所引發的輕安樂，周遍浹洽，不是世間的一切安樂所能及的。〔2〕由此而湧出的身心的力量，也勇銳莫當，能「堪任」一切。
〔二〕這不是身心雙修，動靜雙修嗎？[footnoteRef:23]  [23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315 ~ p316： 
依住堪能性，能成所作事。
〔一〕為什麼要修止而得禪定？因修止而能得定，就能成辦種種有義利的事業。所以說：『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』。修止而得住心時，身心引發輕安，身心都輕快舒適，而有行善離惡的力量。
〔二〕〔1〕眾生一向在散亂心中，〔A〕對欲境的抗拒力，煩惱的制伏力，善事的進修力，都非常薄弱，總覺得有心無力，如逆水行舟那樣的艱難。〔B〕身體也如此，身體健康的，也時有煩勞不堪的感覺。如久病一樣，身心都滯重遲緩，軟弱無力。〔2〕如修止而能住正定，「依住」心而發生「堪能性」，就是從身輕安而生身精進，從心輕安而生心精進；過去無能不堪的情形，全部改觀。依止這樣的堪能性，就「能」勇於進修，作「成所」要「作」的「事」業。
〔三〕什麼是要作的事？〔1〕聲聞人，依定才能得現法樂住，得殊勝知見（天眼），得分別慧，得漏盡解脫。〔2〕大乘行人，依定才能引發身心輕安，引發神通等功德；能深入勝義，更能作饒益眾生的種種事業。
〔四〕總之，佛法的殊勝功德，都是離不了定的，所以應專心修習禪定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6]再辨：佛法與外道的不同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7]佛法：修定，要超過身心幻境；超過才能得定、悟理、解脫、神通自在
    佛法的修習禪定，〔一〕〔1〕不論是小乘、大乘，〔2〕不論是重在依定發通，或依定發慧，都是要超過這些身心的幻境。
〔二〕因為非超過這些，〔1〕不能進入身心更安寧，更平和的定境，〔2〕不能得到〔A〕體悟真理，〔B〕解脫生死，〔C〕神通自在。[footnoteRef:24] [24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教法與證法的仰信〉p.171 ~ p.176：
    再就證法說：證法即修證，對佛法作實際的參究與體證。如專在文教研究方面著力，是不能深切了知的。
〔一〕先從修學者成就的功德說：一、信成就：…〔中略〕…二、戒成就：…〔中略〕…三、定成就：…〔中略〕…四、慧成就：…〔中略〕…總之，學佛法，不管是念佛、禮佛、持戒、布施、修定、修慧，問題要從真實的學習中才有所得。如果學而無所得，不管修習什麼，仍然在佛法門外，沒有進入佛法的領域。所以學佛雖有深淺及種種修習成就的不同，只要真實去行，都會有所得的，有所受用的。得到佛法利益的人，一切言行舉措，會與平日兩樣，表達了內心的真實功德。 
    〔二〕在學佛過程中所得的殊勝心境，約有四種：
一、夢境：夢是人人都有的，但如夢中見佛，見蓮花，見菩提樹等，這都是好的學佛有進益的現象。曾經有人告訴我，夢中逢到危險，趕快念佛，惡境即消滅了。這是信心好，念佛切的現象。如信心差些，有的縱然念佛，惡境仍不離去（但夢中能見佛念佛，總是好事）。
二、幻境：凡是修行的，不管是誦持經典，或念佛、懺悔、靜坐等，如〔1〕身心不調，〔2〕或漸次深入，都有幻境現前。〔1〕如由於身心不調，幻境見有恐怖等相。〔2〕如坐禪等心淨不亂，或徹見虛空明淨，大海汪洋，日月蓮華等相，或見佛、菩薩、天人等相；聽到虛幻音聲，或佛菩薩為之開示說法；嗅到異香等（不要以此等境界為奇，基督徒中於祈禱時見上帝，耶穌、天使等，也類似此境）。這種見色聞聲的幻境，雖當前分明顯現，但不堅住，也不能隨自意而生起，自己作不得主的。這是幻境，有良好的，也有不好的境界。不好的應該依法除遣，良好的也切莫執著。
三、定境：真得定境的，有種種深細的定相。定境成就的，能隨定心現前，來去自如，自己可以作得主，如修彌勒觀成就，彌勒現前說法等。
四、證境：勝義慧體現得法性寂，平等不生滅的自證，為最高究竟的智境，更非言語所能擬議。 
    佛法所說，及修證所體驗到的許多事實，我們應有景仰的信心。在修行過程中的種種境地，不是一般性的，而為佛教（淺些的，通於一般宗教）修行過程中所特有的。〔1〕一般人心識散亂，追逐外界的欲塵，沒有依佛法去行，當然見不到，不知道。〔2〕如依法修持，則人人都能得到，而所得到的也是大同小異（最高的證境，完全一致）。
須知修證所得的境事，是宗教領域內的事實，不能以一般世間庸俗的眼光去看。這些（宗教界的）事，對我們的身心，對人類，對眾生，能有多少好處。這一切，是錯誤，是正確，是虛幻，是究竟，那是應作嚴密論究。如不信此事，即是完全錯誤。如學佛而不信，即是從根本上失去學佛的應有態度。
我在今年二月號海刊中寫的〈美麗而險惡的歧途〉一文，說到由靜坐而引起身體的震動（又如赤腳踏過烈火而不會灼傷），這些宗教所有的某些事實，尚為世人所信，何況我們佛弟子？ 
    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不切，特別是科學發達以後。曾見到一篇報導，有科學工作者，將自己親見的鬼，雖是真實見聞的事情，結果仍說它為迷信。為什麼？大家都叫做迷信呀！
其實在宗教界，每一宗教都有它的特殊事情，不能以常人的眼光一概抹煞。〔1〕佛法的經律論及古德的著作，都有自覺的體驗內容，並非假想推論，憑空構造。在修證中的種種特殊境地，不但是確實如此，而且大家有共同的一致性。佛法的來源，以及修證中的特殊體驗，學者必須加以尊重。〔2〕又如南嶽思大師，在修禪未成時，得了癱瘓病，後來修習般若空觀，此病即好了。〔3〕據說，虛雲老和尚在大陸被迫害時，氣息奄奄，忽夢見彌勒菩薩等，有人疑他說假話，其實可能有這些夢境。學佛法，首先要了解佛法的特殊內容，承認有這些事，不要以迷信神話視之。〔4〕虛大師年輕時代，曾多為社會刊物寫稿，交遊許多文人，對宗教生活有些鬆懈，那原是一個危險期。後來他突然發心到普陀山閉關，將鬆懈了的宗教生活，改變過來。這實是大師得力於初年在西方寺看《般若經》有悟的心境，深生信心，始終不會忘卻，到底回到虔敬的宗教生活中來。 
    學佛法，對佛法的自覺心源，修證中的特殊經驗，要能深信不疑，不要見世人不信而動搖。這些，應該是庸常人所不曾知道的。祇要自己切信不移，信而趣入，佛法的光明，才會真實的臨到，在你的身心中顯現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8]外道：死心塌地的，迷醉身心的幻境、戀著必朽的身體
而外道呢？〔一〕卻是死心塌地的，〔1〕迷醉這身心的幻境，〔2〕戀著這必朽的身體。
〔二〕〔1〕不是因此而迷信神權，[footnoteRef:25]〔2〕便是夢想在這呼吸、血脈，甚至男女和合中去成仙得道。[footnoteRef:26] [25: （1）上文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19）所說：
    到底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的震動起來？照神教的看法，這是神靈附體，神力加被──耶和華、孫行者，什麼老祖老母的神力。這種迷信神權的解說，當然是愚昧而不可信的。 
 （2）上文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2 ~ p.326）所說：
關於內心不由自主的活動，…〔中略〕…神教徒以為，這是神力或是魔力的關係；不知這只是深藏於內心的「善惡熏發」罷了。
…〔中略〕…
身體不由自主的震動，…〔中略〕…如把他看作神力，就流為低級宗教所憑藉的神祕現象了。…〔下略〕…]  [26:  上段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6）所說：
    〔1〕一般外道，〔A〕老是這樣說，佛法──也許指一般顯教，修性不修命，修心不修身，修靜不修動。〔B〕而自以為是性命雙修，身心雙修，動靜雙修。〔2〕其實，他們不知道佛法，不能忘情於必朽的血肉，幻想在呼吸，任督脈，唾液精血中，不落因果，出現奇蹟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89]警：身心幻境看來美妙無比，其實是險惡無比的途程
這種身心幻境，〔一〕可說是〔1〕看來美妙無比，〔2〕其實是險惡無比的途程。
〔二〕〔1〕這裡風景幽美，使人迷戀。
〔2〕當你經過這裡時，〔A〕如不迅速通過，前進到安樂之鄉，迷戀逗留，那可險惡極了。
〔B〕因為這裡〔a〕有定時的瘴氣來侵，〔b〕你如走向兩旁去觀賞，毒蛇猛獸正在等著你呢！ 
[bookmark: _Toc153397090]結說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91]勸要：身心引發的震動幻境，第一不要著相而坦然直進的過去
    如〔1〕身體引發得不由自主的震動，〔2〕或心中熏發得行相幻音，第一不要著相，坦然直進的過去吧！
1. [bookmark: _Toc153397092]再警：貪染必朽的血肉之軀的大患
如貪染這必朽的血肉之軀，〔一〕那就可能會落入外道圈套，自外道去討消息了！
〔二〕〔1〕〔A〕定時的瘴氣要來，〔B〕左右的毒蟲要來！〔2〕迷戀逗留，等到喪身失命，可就後悔莫及了！

[bookmark: _Toc153397093]附錄一：《解脫道論》的九心輪，以及諸識的豎說與橫說
（1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70 ~ p.172：
今列九心輪如下： 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07-171.gif] 
    這是約心識發展的過程而豎說的。《成實論》明識想受行，也是豎說的。心識的從細到粗，從認識到作事，都有此發展的意義。本論約心意意識而豎說，與《解脫道論》相合；本論也應該是參考過《解脫道論》的。
真諦所譯的《攝大乘論》，有二派：(一)、多心論者，(二)、一心論者。〔1〕多心論者，近於北方所傳的，橫說六識或八識。〔2〕一心論者，即一意識師，從細到粗，是前後豎說的。本論明心意識，與玄奘所傳的多少不同，這不要以為希奇。佛法本是無量無邊，非一家一說所能盡的。本論不是傳襲一家一派，而是綜合眾說而自成一完整體系的。
更應該知道：諸識的豎說與橫說，不一定是衝突的。如一棵樹，〔1〕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而果，是豎的發展。〔2〕但也可橫論，如一眼望去，根幹枝葉花果，都同時的呈現，這不是同時存在嗎？可是，雖同時現前，而根幹枝葉，還是有它的前後性。
所以，眾生的心識，〔1〕可約先後發展的生起次第說；〔2〕也可約一時同在展轉相依說。橫豎都可以說，不可偏宗橫論八識而誹撥本論。賢首疏中，為了融會，常與唯識宗所說的諸識相配屬，實也是難得恰當！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15 ~ p.117：
    〔一〕〔1〕古來，〔A〕或主張心與心所同起，即同時而有極複雜的心理活動。〔B〕或主張我們的心識是獨一的，在極迅速的情況下，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。
〔2〕關於這，應從緣起觀的立場而抉擇他。〔A〕認識作用，為相依共存的。如從和合的觀點而分析他，即發現確為非常複雜而相應的心聚。〔B〕但認識又為相續而起的，如從動的觀點，辨別認識的內容，即知認識又確為先後別異的心流。
〔二〕從識觸而受，從受而想，從想而行的認識過程，〔1〕似乎與識觸與受、想、思俱生的見解相反；〔2〕但在同時相應的學者中，對於認識的先後發展，也有此解說。 
  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08-116.gif] 
    〔一〕〔1〕受，〔A〕是情感的受，〔B〕也是從承受到未能明確分別中間的探求。
〔2〕決定，〔A〕即確定他是什麼，徹底明了而安立分別名言，〔B〕這與想心所一致。
〔3〕染淨，〔A〕即善惡心行，〔B〕與勢用等相同。
〔二〕這樣，〔1〕儘管同時起與前後起有諍，〔2〕而在認識的發展過程中，識觸與受、想、思，確乎可以看作先後代起而為一心聚的重心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75 ~ p.176：
    前後性的因果，是約異時因果說的；和合性的因果，是約同時因果而說的。
〔一〕薩婆多部講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經部但說以前引後，不說因果同時。
〔二〕中觀者依世俗諦說：〔1〕〔A〕凡是存在而可稱為因果的，必有能生所生，能起所起義，必有前後性；如同時，即如牛兩角，不能成立因果義。〔B〕反之，凡可稱為因果的，因果必有相依關係；待果名因，待因名果，所以又必有和合的同時性。否則，有前因時無後果，有後果時無前因，彼此不相及，也不能成立因果義。〔2〕所以從如幻因果說，因果本是不能這樣異時、同時的割裂開來的；時間必是向前後兩端申展而又前後不相離的。
此處分別說此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也不過從其相對的顯著的形態而加以分別罷了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09 ~ p.115：
第五項 有分識 
    〔1〕有，是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──三有；〔2〕分，是成分，也就是構成的條件與原因。在以分別說部自居的赤銅鍱部，把細心看成三有輪迴的主因，所以叫有分識。…〔中略〕…關於有分識，無性《攝大乘論釋》卷二，有簡單的敘述，也就是奘門所傳九心輪的根據。「無性釋」說： 
      「上座部中，以有分聲亦說此識，阿賴耶識是有因故。如說：六識不死不生，或由有分，或由反緣而死，由異熟意識界而生。如是等能引發者，唯是意識。故作是說：五識於法無所了知，唯所引發；意界亦爾。唯等尋求 。見唯照囑。等貫徹者，得決定智。安立是能起語分別。六識唯能隨起威儀，不能受善不善業道，不能入定，不能出定；勢用，一切皆能起作。由能引發，從睡而覺。由勢用故，觀所夢事。如是等分別說部，亦說此識名有分識」。 
    〔一〕無性《攝論釋》關於有分識的說明，奘門師弟，給以九心輪的解說。依窺基說：實際上只有八心，因為從有分出發，末了又歸結到有分；把有分數了兩次，成一個輪形，所以名為九心輪。《成唯識論樞要》卷下，就是這樣說的： 
      「上座部師立九心輪：一有分，二能引發，三見，四等尋求，五等貫徹，六安立，七勢用，八返緣，九有分。然實但有八心，以周匝而言，總說有九，故成九心輪」。 
    〔二〕西藏所傳無著論師的《攝大乘論》，也有有分識的記載，但只有七心： 
      「聖上座部教中，亦說名曰：有分及見，分別及行，動及尋求，第七能轉」。 
    〔三〕此七心或九心的見解，在漢譯《解脫道論》（卷一○）中，有較為詳確的說明： 
      「於眼門成三種，除夾上中下。於是上事，以夾成七心，無間生阿毘地獄。從有分心、（生）轉（心）、見心、所受心、分別心、令起心、速心、彼事心，……從彼更度有分心」。
    九心的次第演進（除有分唯有七心），是依五識最完滿的知意活動而說。五識的中、下，意識的上、下，雖不出此九心的範圍，但都是不完具的。《解脫道論》是上座銅鍱者的論典，依銅鍱者的看法：意識是一切心理作用的根本，一切心識作用，不外意識的不同作用，所以他是一意識師，一心論者。照他說：
「有分心」，是「有根心如牽縷」，是三有的根本心，即是生命內在的心體，從過去一直到未來。
在從五識而作業受果的過程中，從有分生起七種心：〔1〕第一「轉心」，是根境相接時，有分心為了要見外境而引起內在的覺用。奘譯作「能引發」（即藏譯之動），近於警心令起的作意。〔2〕因轉心的活動，現起眼等（根）識，直見外境，是第二「見心」。五識雖剎那間直取對象，但還不能有所了知。〔3〕接著生起第三「受心」，承受見心所攝取的資料，加以體察。一譯作「尋求心」，是屬於攝取對象與了解對象間的心用。〔4〕等到明確的了解，知道是什麼，即是第四「分別心」。奘譯稱之為能起語言分別的「安立」。〔A〕在此分別心以前，奘譯多一「等貫徹」（藏譯也沒有），所以玄奘所傳的九心輪，有影射瑜伽五心輪的痕跡：如見是率爾心，尋求是尋求心，等貫徹與安立是決定心，勢用以下是染淨心、等流心。〔B〕而《解脫道論》的次第，是接近無色四蘊的。如見心是識，受心是受，分別心是想，令起、速行心是思。這點，是值得注意的。〔5〕〔A〕奘譯在安立以下，起勢用心；〔B〕而《解脫道論》卻多一第五「令起心」。這是說，從見到分別，是對外境的認識過程；因認識而引起推動內心作業的意志作用。〔6〕因此，接著就是動作行為的第六「速行心」。令起是引起作業的，速行是作業的。〔7〕作業而得果，也即是作業終了時心識的休息，是第七「彼事心」。奘譯作「反緣」。但這還是從行動而返歸內心的過程；到了內心澄靜的本來，那就是復歸於有分心了。
從上面所說，可知有分是心識的內在者，深潛而貫通者。〔1〕見、受、分別，是向外的認識作用；〔2〕速行是向外的意志作用；〔3〕轉、令起、彼事，是介於中間的。〔A〕轉是內心要求認識的發動，已不是內在的深細心，也還不是認識。〔B〕令起心是認識的牽動內心，引起內心意行的反應；但還不是行為者。〔C〕彼事是行業的反歸內心過程。認識與行為的作用一止，那又是有分了。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10-114.gif] 
    從唯識學上本識的見地去看，應注意它的初生心、命終心。〔一〕無性《攝論釋》所說的〔1〕「六識不死不生」；〔2〕「〔A〕〔a〕或由有分，〔b〕或由反緣而死，〔B〕由異熟意識界而生」：
〔二〕《解脫道論》也有類似的文證。〔1〕此不死不生的六識，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，是眼等五種根識與意界。銅鍱者是一意識師，以意識為精神的根本；五識僅是認識外境的見用，意界是「五識若前後次第生識」。所以，五識與意界──六識，是不配作初生命終心的。
〔2〕三有根本的有分心，是意識中內在的貫通者，《解脫道論》用國王來比喻它。〔A〕它在業感成熟（彼事心）以後，最初托生，即是異熟主體的意識；有分也可說是三有之因。〔B〕但死時，〔a〕自有在一般意識活動完全休止，歸到有分心而死的；〔b〕也有在反緣而流返有分的過程中──彼事心，就死了的。以彼事心而死，或是卒然而死的。在人類卒死時，常有一生的經歷，突然浮現在心上而後死的。
〔三〕銅鍱者的以意識為本，與意界是常論者的以意界為本，雖有多少不同；但它在一般知意的內在，指出一「如牽縷」的貫通三世心，那就可見它與唯識的本識是如何的接近了。 
[bookmark: _Toc153397094]附錄二：淫欲是障道法（不是生死根本）
（1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〈答昭慧尼〉p.249 ~ p.255：
    一、淫欲不是生死根本，但在現實人間，淫欲「是障道法」，這是我從佛法得來的見解。世間是苦，「苦」體是每一眾生（依五蘊、六處和合而有的）自體。何以有此生死苦果？「集」起生死的是愛，愛的內容為：「後有愛，貪喜俱行，彼彼喜樂」。佛曾深感眾生的難以教化，問題為每一眾生，有「愛阿賴耶，樂阿賴耶，欣阿賴耶，喜阿賴耶」──深藏的愛著窟宅。以上，是佛法根本，阿含及廣律所說。眾生生死不已，原因是煩惱，煩惱是無量數的，可分二類：一、「分別生」的：主要是人類文明發達所引起的，文明越進步，煩惱越多。這在現實人間，是嚴重的，可以造成最大的惡業；但斷除了，還是在生死中。二、「俱生」的：其中一分，是一切眾生所同有的，一切眾生所必有的。這雖是微細的，不妨得人天善果，但卻是最為難斷的。如末那相應的四種煩惱，「我癡，我見，我慢，我愛」（一切都加一「我」字）。佛法以愛為集諦；經說：「愛莫過於己」，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中所必有的，所以說：自我愛為生死根本。你以自殺殉情來表示是淫欲而不是自我愛，這是不知愛的內容。從自我愛而延擴起來，經說三愛：「欲愛、有愛、無有愛」。欲愛是物欲（淫欲在內）的愛著；有愛是自體存在的愛著；無有愛是否定自己、超越自己（自殺，愛著涅槃解脫等）的愛著。如「殺身成仁」，「捨生取義」，如沒有尊重自己（人格道德）的一念，能為仁義而死嗎？其他，有些在生死中的眾生，是沒有淫欲的，你既然知道，那也就不再說了。 
    二、解脫生死，重在斷除煩惱。欲界人類，如淫念與淫事多，不論什麼法門，都是不可能解脫的，所以說「淫欲障道」。在某一期間（長短不定，依根性及精進程度而不同）暫斷淫欲，精進修行，止觀相應，引發無我淨慧，就能斷我見而得初果。證果後，在家弟子如為事業與淫欲所累，就不能進修得二果。得二果的也是這樣，所以初果、二果的在家聖者，依然能生男育女。如離欲界煩惱，進得三果，那在家也不再有淫念了。如得四果，雖然年富力壯，女性不再有月經（身體健康正常）；男性也不會夢遺不淨。出家的可得四果，在家可得三果。在家而得四果，那就不是當下涅槃，就一定出家了。但有的部派說：阿羅漢也有在家而不出家的。三果聖者如死後生天，那是沒有淫欲的色界；但凡夫依禪定力，也能生色界，所以沒有淫欲，並不等於斷除生死根本。欲能障道而不是生死根本，這是我對佛法的理解。 
    三、生在人間，維持個體生命的，是飲食；延續種族生命的，是淫欲。古人說：「食色性也」，性是出於本能的。一般人的飲食或行淫，是不離煩惱的。如恰當──適合個體的正常需要，適合當時社會的正常制度，這不能說是罪惡，不會因此而生天、墮地獄，也不會因此而流轉生死（不感總報）。煩惱有二類：一是惡（不善）的，一是無記（不可說是善是惡）的。無記的雖然微細，到底是不清淨的，所以名為有覆無記。本能的自我愛，也屬於此。引起淫欲的欲愛，與瞋、疑等不同。人及大多數畜生（鳥獸蟲魚等），淫欲是本能的。到一定時期，生理變化而自然發現。凡屬本能的，不能說是善是惡。如食草的牛、羊等，不能說有「不殺生」的美德；蜘蛛結網捕蟲而食等，也不能說是專造「殺生」的惡業。如煩惱依本能而起，率性而動，無記所攝。所以在世間法中，飲食男女是正常的，否則人類都要下地獄了。眾生以自我（我是「主宰」義）愛為中心。欲界人類的欲愛──愛著、佔有的「物欲」非常強，貪心熾盛。食，發展為經濟的爭奪；淫欲也一樣，每逾越正常。食色性也，而食色成為人與人間永不解決的困擾（苦，並不限於食色）。人類的知識進步，依自我（主宰）愛而來的佔有欲，人是不可能沒有的，於是有家庭，國家、國際（到現在，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秩序），這是容許私欲而又加以限制。從容許說，是保障私有，所以要保障私有，正因私有欲出於人性，不可能沒有的（共產制否定私有經濟，於是大多數怠工，造成不可免的貧困）。但過於縱容私有，又會造成另一型態的困難，如自由經濟制的週期性衰退。私有、佔有，可說有正常的一面，但從佛法（出世法）來說，源於人性而來的私有、佔有，世間是不可能有徹底的解決。從個人（在世間）來說，衣食等經濟事項，如能少欲知足，是容易解決的（當然不是徹底的解決），而淫事有關雙方，不能專憑自己意志來決定，如漠視對方，會增添家庭的糾紛困擾，比衣食問題是更難解決的。所以佛制出家，以不畜私產為原則，而淫欲則完全禁止。總之，根源於自我愛而來的私有佔有，世間是永不能解決的。共產黨否定經濟私有制，造成永遠的貧困；一杯水主義，在一般民眾來說，那是說不完的悲慘事實。佛制出家的完全禁止淫欲，如不能安心於佛法喜悅之中，即使持戒謹嚴，不敢違犯，內心矛盾，也不過人天功德，不能趣向聖道解脫的。真正的「梵行已立」，是無漏聖道的成就。 
    四、「如人間……理想的實現」，是古代佛弟子的理想，我是遵循古人的理想而說吧了。北俱盧洲式的，「跡近神話」，其實是古人對原始社會的懷念。文明愈進步，人類的問題越多，於是古人想起原始社會的淳樸。猶太人心目中的樂園，中國所傳葛天氏、無懷氏之民，都好在「不知不識，順帝之則」。蒙昧時代知識未開，私欲也不發達，飲食男女都任性而行，當然人與人間的問題也少些。其實是不可能沒有問題的。鳥類爭食；即使吃不完，狗也會為食而相爭；為了異性的追逐，公犬互咬，是常見的。雖說古代知識未開，總要比禽獸聰明得多，怎能沒有人與人間的困擾呢！不過比文明進步的，要安和得多。大乘淨土，是進一步的理想國。衣食自然，智慧發達，佛法流行，男女問題也得到解決。早期的東方阿閦佛國，有出家（沒有僧制）也有在家，有聲聞也有菩薩，有男子也有女人，卻沒有現實人間的苦難。特別是女人：「妊身產時，身不疲極，……亦無有苦，……亦無有臭處惡露」；這是理想的人間淨土。蓮華化生，原從印度神教，梵王從蓮華中出現說而來，是理想的天國淨土。這樣的淨土，沒有飲食男女問題。最高的理想，沒有在家出家的差別，本不必說沒有女人。傳說印度的梵天，沒有女人，都是丈夫相（無有女人的淨土，與此傳說有關）。其實，在梵文中，梵天是中性名詞，可說是沒有男女之相的（梵文，有男性、女性、中性，如現代語文中的他、她、牠一樣）。
你問：「到底是方便適應，抑或是究竟施設」？我所說的，只是順著古人的理想而作此說。如徹底的說：是世間（以每個眾生自體為本而活動於時空之中）就是苦，苦是本質的。即使沒有男女淫欲，如化生天國，或低級動物依自體分裂而繁殖的，也還是在苦中。想像美好的世間，而又以為沒有苦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只要是世間，苦是不可免的（但苦有輕重的不同），這才要有出世法的必要！ 
    …〔下略〕…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欲與離欲〉p.378 ~ p.384：
三 欲與離欲 
    上來所說，是偏於欲界的，尤其是偏於物欲的，還不曾總攝一切。現在來論究這些物欲：飲食、男女、房舍、田園，這些真的是欲嗎？如這些是欲，那麼離欲的，就不應該見色聞聲，不應該穿衣吃飯了！如果不是的，那經論中為什麼要稱之為欲？這些，佛確是稱之為欲的，尤其是男女的淫欲。然「諸欲自性，略有二種，〔1〕一者事欲，〔2〕二者煩惱欲」。〔1〕上面所說的是事欲，是依此而起欲的，是欲所耽著希求的，是「欲具」而假名為欲，不是真欲。〔2〕真正的欲，是「欲貪、欲愛、欲藏（阿賴耶）、欲護、欲著」──喜樂耽著貪染相應欲。所以說：「世諸妙境非真欲，真欲謂人分別貪」。又說：「欲，我知汝本，意以思想生；我不思想汝，則汝而不有」。煩惱欲，才是真正的欲體；離煩惱欲才是究竟的離欲。 
    對於染欲，可以這樣說：人天乘是節欲的，小乘是離欲的，大乘是化欲的。其實，小乘以離煩惱欲為本，而相當重視外界的事欲；大乘是特重於離煩惱欲的。以智慧而做到究竟離欲，在原則上，大小乘並無差別。 
    說到佛法對欲的態度，應先說到印度當時的情況。一分是在家的樂行人，是縱欲的。一分是（外道）出家的苦行人，是禁欲的。苦行者，不但絕男女欲，而且對飲食（有的日食一麻一麥，服水吸氣），衣服（有的索性裸體），住處（有的臥在荊棘上），都以最刻苦的生活來磨鍊自己。釋尊出世時，苦行正風行於恆河兩岸，受到民眾的尊敬。佛的根本立場，是宣告遠離「苦行」與「樂行」的二邊，而遵行中道的態度。這就是確認事欲的不可縱，也無法脫離，而惟有以智化情，而離煩惱欲。在對於外物的態度上，出家的比丘生活，適應當時的出家制，「少欲知足」，多少引用苦行的一分長處，但決與苦行外道不同。除了男女淫欲，佛說「是障道法」，絕無通融而外，遠離資具欲，但衣食住處，都不過分的菲薄。遠離眷屬欲，也不妨大眾和合而住。佛與一般比丘，就是這樣的。不過，出家弟子中，有自以為獨覺種性的，遵行刻苦的頭陀生活。更有自以為是佛的提婆達多（末了叛教），宣稱「五法是道」，採取絕端的苦行生涯。 
    聲聞佛教，雖不以苦行為道（有的以四聖種為道，而立四十一道品，但不為一般所公認），著重於出離「煩惱欲」，但對於「事欲」，確是相當重視的。出家的特色，便是遠離男女、眷屬、資財的事欲，過著「少欲知足」的恬淡生活。就是在家佛弟子，對憍奢的欲行，也不會贊同的。艷麗的色相，美妙的音樂，醉人的芳香等五欲，誘惑力極強。就是豐富的利養（生活資具），崇高的名聞，也每使人蕩情失志，沈沒於欲海之中。
    關於這些欲事，不能不贊同一分古德的見解。因為這些五欲──男女、飲食、名譽等，雖不是真欲，但對於人類的根識（感官經驗），卻有一種客觀的相對的清淨性（美），能引發相對的（不永久、不徹底）喜樂，使一般人不自主的為他而迷醉。對於這些，根本的對策，當然是遠離煩惱欲，「定動慧拔」，不受他的誘惑。然在沒有離煩惱欲以前，對於這些事欲，不能不提高警覺，嚴加防範，以減輕、抑低煩惱欲的衝動；佛法的戒學，便是著重於此的。例如匪患，根治的方法，當然是思想感化，生活安定。但在生活艱困，思想混亂時期，鎮壓、圍堵等，都不能說是無用的。否則，泛濫橫決，弄到國破家亡，又從那裡去作思想感化，安定生活的工作。所以，佛法對於五欲──利養、名聞等，所取少欲知足（這其實是沒有標準的，依人的欲愛而定）的態度，目的在此，並非為了苦行而苦行，或者認為非受苦不可。 
    種種事欲中，對於衣食住等資財，出家是完全放棄了。出家後的理想生活，是隨緣乞化，一身以外無長物（「長物」，是規定以外的多餘物資）。但屬於佛教公有的，公開於大眾前的「淨施」物，出家人也容許保有。出家時，遠離了父母眷屬，但在出家僧團中，同參道友，親教近住，還是和合得如一大家庭。對於眷屬、資財的出家生活，在家眾是做不到的，而在家眾也能同樣的離煩惱欲。 
    不過，男女和合欲事，出家是絕對不許的。雖然，淫欲並非生死根本，色界以上，地獄以內，都沒有淫欲事，而照樣的還在生死海中。但由於欲界諸欲中，淫欲力是最強的，縛人最深的。經中喻如繩索，從破皮、穿肉而一直到斷髓。非法的邪淫，固然是糾紛，苦痛的根源；就是夫婦正淫，也是纏綿牽繫，欲染深徹骨髓。為了家庭，為了經濟，每不能不牽就事實，而使自己的信念、德行、學業，受到慘重的毀滅。「淫欲是障道法」，不問你反對也好，懷疑批評也好，佛是這樣絕對的宣說（四無畏之一）。
那麼在家佛弟子，怎麼也一樣的可以遠離煩惱欲呢？要知道，繫縛生死的根源是愛（不單是淫欲），而出離煩惱，解脫的主力是智慧。在家佛弟子，一期的精勤修持，暫離淫欲，可能達到見道悟入的地位。見道，只是斷除見行的煩惱，徹了法性；不再會犯重戒，如非法行淫等。而淫欲是愛行煩惱，見道的也還不能斷，所以初二果的在家聖者，淫欲還是可以現行的。以此徹悟法性的智慧，數數修習，以智化情，斷盡了欲界修惑，證不還果，才不會再以染污心行淫。不過生理關係，到究竟離一切欲的阿羅漢，還可能有「不淨」呢！ 
    聲聞佛教，與大乘一樣的著重於出離煩惱欲，而不是專在事欲上節制、斷絕。所以，〔1〕有比丘為了淫欲太強，自己將淫具割去了。佛嚴厲的呵責他：應該斷的（煩惱）不斷，不應該斷的倒斷了。我曾逢到自割淫具的出家人，受到許多人尊敬，其實是要不得。黃門與不男不女的，雖不能舉行欲事，而由於性生理的變態，性欲卻特別強，離欲是沒有可能的。佛制黃門等不許出家，原因就在此。〔2〕又如離眷屬的「獨住」，有初學比丘，想到靜處去專修，佛勸他不要去，他還是去了。可是不久他又回來，原來內心的煩惱，動得厲害，環境的安靜，並無用處。這都可以看出，離欲決不是專在事欲上著力。〔3〕又如釋尊在世，與比丘過著同樣的生活。他住樹下，也住高樓大廈；吃馬麥，也吃百味丸；穿糞掃衣，也穿價值巨萬的金鏤衣；獨處，也與千百比丘俱在一處。然而人人讚佛少欲知足，因為佛是究竟離欲的，一切隨緣而住，都是離欲的生活。
所以離欲，並非離去資具或眷屬，雖然這些曾被稱為事欲（事實也是不能完全離去的）。以佛教通用的術語說，問題在「心能轉物，不為物轉」。從前，外道以目不見色，耳不聞聲為離欲（重定的，以事欲為欲的），佛要批評他。離了煩惱欲，境相還是照樣的境相，具有惑人的力量，而再不能擾動澄靜的慧心，不會再因之而起欲愛了，這就是離欲。 
    從上面的敘述中，可以看出〔1〕佛法的重心，在乎以智化情而離煩惱欲。〔2〕對於事欲，資具、眷屬，與男女欲，處理得並不相同。這當然是：聲聞佛教相當的重視事欲，而淫欲的染著力又最強的緣故。
[bookmark: _Toc137781644][bookmark: _Toc153397095]附錄三：秘密大乘的淫欲為道
（1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436：
    修天色身，以「欲貪為道」，是「秘密大乘」一致的，由於所化的根機不一，所以分為四部續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〈淫欲為道〉p.201：
一 
    「秘密大乘」中的無上瑜伽，內容非常豐富，而最具代表性的，是與印度教中性力派相同，男女和合的秘密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永光集》p.197：
大乘佛法的開展，是多方面的，天（梵）化只是其中的一項。天化是適應民間的印度教信仰，由微而著，不斷的擴展起來。所以我對大乘，不是否定，只是「抉擇而洗鍊之」、「刮垢磨光」。
大乘佛教的方便適應，其中「天化」的發展到神秘淫欲為道，說什麼「明王」、「金剛」……，對純正的佛法正的佛法──聲聞、菩薩的正常道，是嚴重的扭曲，所以我主張反「天梵化」而回歸「人間」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〈印順導師訪問記──普獻‧宏印法師等訪問──〉p.139 ~ p.141：
    問：密宗的「雙修法」真能當作修行方法嗎？ 
    答：說到佛法，我們必須從現實世間來探討。佛法是怎樣出現於我們這個世界的？當然是二千五六百年以前，從印度釋迦牟尼佛而來的。釋迦佛以前，講修行，講證悟，印度的外道，也是多的很。但就佛法而言，佛法有超越外道的不共處，這是從釋迦佛而開始的。「修雙身法才能成佛」，釋迦佛無此說；「淫欲為道」，是大邪見。若說這是其他的佛，他方世界佛說的，那麼說的是什麼語言呢？不管怎麼說，密宗還是用印度語文來記述的。歷史到底是歷史，雖然傳說，記錄上有些差異，但釋迦佛在什麼時候？佛怎麼說？到了那裏？有那幾位國王、長者供養？又發生什麼事？……等等，這是實際的，不是理想的。如說釋迦佛說的是方便，不究竟，出現於千百年後的佛說，才是究竟，那就不好說了。如說到中國的儒家，總是推源到孔子，如果以孔子所說為方便不究竟，而大談其他的才是真正儒家，那便是笑話奇談了。 
    我們生在欲界，「欲」是生死的根源。古人往往把男女之欲（新生命由此而來）看得非常的神秘，我在『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』一書中，便提到了這些。在印度，如遍行外道；在中國，如道家的一部分，都有以兩性交合為修道的。他們大抵利用固有的文字，而作象徵比喻的暗示，外人不容易了解他說的是什麼。在「秘密大乘佛法」中，如金剛、蓮華、入定等，都被利用以說明這一著。依釋迦的「佛法」而言，這都是出發於世間心的生死事。佛教出家的僧團，是修持清淨梵行的，遠離男女之欲。但出家者多了，如不能正確的理解，內心的欲念不清淨，慢慢的會引起性心理的變態。對一個修定者而言，如應用念息方便的，由於重視身體的異常經驗，修脈、修明點，而演為雙身法。在「大乘佛法」中，已有潛流，如譯『大般涅槃經』的，宣說常樂我淨的曇無讖，就是「善男女交接之術」的。不過大乘佛教的主流，還是反對這一類的。特別是由於這一類「幻法」，引起罽賓滅法的法難，為大乘佛教界所痛心疾首的。不過到了西元八、九世紀，後來居上，成為佛教末期的主流。 
    釋迦佛的時代，印度的教派相當多，對於各式各樣的神教，佛是重於啟發感化，採取溫和的革新，而不是強烈的、鬥爭的，即使是批評，也不是攻擊性的。佛採取印度固有文化中，合於真理、道德，有用的部份，而引入不共世間一般的，佛陀自覺的佛法。世俗迷信，多數是不取的，小部分給以新的意義。一般人較少了解印度神教，如能多知道些，就會知道密宗的內容，大部分是從印度神教轉化過來的。如「護摩」，就是火供養。原始的宗教莫不如此，當牛羊等被燒時，發出了氣味，神便接受了。如印度的婆羅門教、猶太教，中國古代宗教，都是如此。但釋迦佛說法，並不採取這種火供，而說有意義的三火──供養父母名根本火，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，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。可是密宗又攝取了它。在密宗裏，所供養的許多佛菩薩，其實都是夜叉像、龍王像。這到底是佛的神化呢？還是神的佛化呢？還是神佛不二呢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 
（5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〈修定──修心與唯心‧秘密乘〉p.214 ~ p.216：
依佛法說，欲界樂以淫欲樂為最，色界定樂以三禪的妙樂為最（都不是解脫樂）。「秘密大乘」從男女和合中，修得不變的大樂，可說是欲樂與定樂的統一，發展出「佛法」所沒有的大樂。原始人類對性行為是有神秘感的。女權的氏族社會，對女根──印度人稱為婆伽，有神秘的敬畏感。文明進步，演化為哲理，『老子』也還重視「玄牝」呢！如說：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；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」。「佛法」出家眾，是修「離欲梵行」的。然釋尊時代，六師之一的末伽離拘舍羅子，宣說「淫樂無害」；佛教的阿梨吒比丘，也說「行欲者無障礙」，就是淫欲不障道的惡見（大正一‧七六三中──下）。淫欲，對人來說，是本能的，是生理所引發的。出家人中，不能以般若正觀得解脫，求解脫心與欲念的內在矛盾，在禪定中得到對立的統一，這可能早已潛流在（部派）佛教中了。『論事』說：方廣部以為：為了悲憫，供養佛，如男女同意，可以行淫（南傳五八‧四三三）；北道部以為有在家阿羅漢（南傳五七‧三四二），這都暗示了佛教內部的變化。
「秘密大乘」是佛法的天（神）化；理論（如如來藏、我、自性清淨心）與修法（如秘密傳授，持咒，手印，護摩等），都與印度教相類似；印度教有性力派，密乘修男女和合的秘法，公開流行，在當時的環境裏，也不算奇突了。西元五世紀初，來中國傳譯如來藏、我經典的曇無讖，就是一位「善男女交接之術」的上師呢！ 
（6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〈第十七章 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p.320 ~ p.325：
第三節 祕密教之特色 
    密教多特色，承固有之傾向而流於極端者有之，融攝外道者有之。若以一言而罄無不盡者，則以「世間心為解脫」是已。
信師長達於極端，即自身妻女亦奉獻而不疑。師命之殺，不敢不殺；命之淫不敢不淫，此婆羅門所固有（讀《央掘魔羅經》可知），後期佛教所取用者也。佛斥外道之事火，而教以事根本火（供養父母）、居家火（供養家屬）等。密乘學者又轉而事火（護摩）：求子、求財、求壽、求官，一切無不於火中求之，而酥、蜜、衣服、珍物，悉舉以供火之一炬，將以求其大欲也。佛世以依教奉行為最勝之供養，佛後亦供以燈明香華等而已。密教以崇拜者為鬼神相，其供品乃有酒肉。有所謂「五甘露」者，則尿、屎、骨髓、男精、女血也。更有「五肉」者，則狗肉、牛、馬、象及人肉也。以此等為供品而求本尊之呵護，亦可異矣。
    且置此等瑣屑事，試一言其要義。
一、心餘力絀之天慢：密教以修天色身為唯一要行，念佛三昧之遺意也。自佛天合化，佛菩薩既示現天神身，龍鬼夜叉亦多天而實佛菩薩之示現。觀此天等之相好莊嚴，此自世俗假觀來。「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」，觀己身、天（即佛之示現）身之實性，此自勝義空觀來。此二觀，初或相離而終復合一，以身語意三密修之，即手結印契，口誦真言，意觀本尊之三昧耶、或種子、或本尊之相好，求佛天加持而有所成就。若直觀佛相，觀成而佛為現身說法，顯教大乘亦偶有之。然秘密者意不在此，雖或前起本尊，而要在信自己為本尊，觀己身為本尊，本尊入我中，我入本尊中，相融相即而得成就。天慢者，即以佛菩薩自居。此由他力念佛之渴望救護，自力念佛之我佛平等，極卑極慢之綜合，而以三密行出之。一切法真常本淨，不應妄自菲薄，應有堅強之天慢。自身即佛，而未嘗不自感其無能，乃唯求本尊之三密加持。質言之，信得自身即佛，而求諸佛三密加持力以實現之。此與初期大乘經論，信有成佛之可能，而但可於智深悲切之大行中得之，精神之相去遠矣！秘密者修天慢而即身成佛，如乞兒以富有自居，衣食不給，乃卑辭厚顏以求富翁之賜予，俾與富人共樂耳！何慢之有？
二、厭苦求樂之妙樂：出家聲聞弟子，視五欲如怨毒，以「淫欲為障道法」，固非在家弟子所必行。然以性交為成佛之妙方便，則唯密乘有之。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，大乘攝化之方便。方便云者，且以此引攝之，非究竟，亦非漫無標準也。或者謬解「以樂得樂」，乃一反佛教之謹嚴樸質，欲於充滿欲樂中，成就究竟佛果之常樂。欲界欲樂中，淫樂最重，或者乃以此為方便，且視為無上之方便。惟是淫欲為道，密宗之舊傳我國而流入日本者，猶未嘗顯說，故每斥無上瑜伽之雙身法為左道密教。然特弘無上瑜伽之西藏喇嘛，則矜矜以妙法獨備於我已。平心論之，此即「欲為方便」之極端，固於前三部見其緒矣。所崇事者，天身之佛。天有明妃（天后），佛亦仿之而有「佛母」、「明妃」，此即與「方便（悲行）為父，般若（智慧）為母」之大乘義相雜。金剛以表雄猛折伏，蓮華以表慈和攝引，亦一轉而為生殖器之別名。密教所崇事之本尊，無不有明妃。事部則彼此相顧而心悅，行部則握手，瑜伽部則相擁抱，無上瑜伽則交合：此固順欲界欲事之次第而成立者。前三部雖有相視相抱事，而行者每以表悲智和合等解之。然無上瑜伽則付之實行；衡以密者之說，則「三昧耶」為表象，「法」為觀想，「業」為實行，固表象獨是而觀想實行之非耶？以秘密教之發展觀之，固不達此不止。吾人以秘密教為佛之梵化神化則可，尊信前三部而不信無上瑜伽則不可。何有智者，譽病入膏肓為健康，而歸死亡之責於臨終一念也！無上瑜伽者以欲樂為妙道，既以金剛蓮華美生殖器，又以女子為明妃，女陰為婆伽曼陀羅，以性交為入定，以男精女血為赤白二菩提心，以精且出而久持不出所生之樂觸為大樂。外眩佛教之名，內實與御女術同。凡學密者必先經灌頂，其中有「密灌頂」、「慧灌頂」，即授受此法者也。其法，為弟子者，先得一清淨之明妃，引至壇場。弟子以布遮目，以裸體明妃供養於師長。師偕明妃至幕後，實行和合之大定，弟子在外靜聽之。畢，上師偕明妃至幕前，以男精女血（甘露）即所謂「菩提心」者，置弟子舌端。據謂弟子此時，觸舌舌樂，及喉喉樂，能引生大樂云。以嘗師長授與之秘密甘露，名「密灌頂」。嘗甘露味已，去弟子之遮目布。為師者以明妃賜與弟子，指明妃之「婆伽」而訓弟子曰：此汝成佛之道場，成佛應於此中求之。並剴切誨以一切，令其與明妃（智慧）入定，引生大樂，此即「慧灌頂」。《歡喜金剛》云：「智慧滿十六，以手相抱持，鈴、杵正和合，阿闍黎灌頂」，即此也。經此灌頂已，弟子乃得修無上瑜伽，其明妃可多至九人云。西藏宗喀巴似有感於此道難行，故於無上瑜伽之雙身法，自灌頂以至修行，多以智印，即以觀想行之，然餘風猶未盡也。解脫是所求，欲樂不欲棄；厭苦求樂而不知樂之即苦，乃達於淫欲為道。或云：印度有遍行外道，於性交為神秘之崇拜，佛教之有此，欲用以攝此外道也。
三、色厲內荏之忿怒：應折伏者則折伏之，菩薩之行也。密乘行者，特於無上瑜伽，其崇事之本尊，無不多首、多手、多角，腳踹口咬，烈焰熾然，兵戈在握，雖善畫鬼者，亦難設想其可畏也。然以予視之，大丈夫一怒而安天下，猶非面目猙獰之謂，而況菩薩之雄猛乎！龍樹菩薩引偈云：「若彩畫像及泥像，聞經中天及讚天，如是四種諸天等，各各手執諸兵仗。若力不如畏怖他，若心不善恐怖他，是天一切常怖畏，……是故智人不屬天」。力不如則失雄威，心不善則失慈悲，其不堪崇事，固明甚也。密乘者以學出龍樹自居，而以猙獰之天形為所崇，不亦可以已乎！
總之，秘密者以天化之佛菩薩為崇事之本，以欲樂為攝引，以猙獰為折伏，大瞋大貪大慢之總和。而世人有信之者，則以艱奧之理論為其代辯，以師承之熱信而麻醉之，順眾生之欲而引攝之耳。察其思想所自來，動機之所出，價值之所在，痼疾其可愈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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